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保荐意见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或“本保荐机构”）作为深圳

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铁汉生态”）持续督导

工作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铁汉生态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地点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发表如下保荐意见：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354号”文核准,铁汉生态于

2011年3月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550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67.58元,

募集资金总额104,749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100,028.19万元,

超计划募集资金82,028.19万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由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于2011年3月24日出具的广会所验字[2011]第10000220388号《验资报

告》确认。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将用

于投资建设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所需资金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额

（万元） 

1 增加工程项目配套资金 16,190.35 13,000.00 

2 广东梅县大坪镇苗圃基地建设项目 8,105.65 5,000.00 

3 其他与主营业务相关的营运资金 - - 



（二）广东梅县大坪镇苗圃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1、原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公司投资 5,000 万元用

于广东梅县大坪镇苗圃基地建设项目，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名称 

项目 

投资额 

募集资金 

投入额 

项目投资进度 

第一年 后三年 

总投资 募投投入 总投资 募投投入 

广东梅县大坪镇

苗圃基地建设 
8,105.65 5,000 4,751.28 4,751.28 3,354.37 248.72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公司募投项目投资5,000万元用于公司广东梅县大坪

镇苗圃基地建设项目进展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 

投资额 

募集资金原计划投

入金额 

募集资金实际

已经投入金额 

尚未使用的募集

资金金额 

广东梅县大坪镇苗

圃基地建设 
8,105.65 5,000 429.52 4,570.48 

   2、本次拟变更实施地点的基本情况 

本次拟将广东梅县大坪镇苗圃基地建设项目的实施地点变更为深圳市铁汉

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盐城苗圃基地，具体地点为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伍佑

生态高效农业示范园内。实施地点变更后该募投项目实质内容、实施主体及实

施方式不变。 

2014年 4月 1日，公司与江苏盐城市伍佑生态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开发建设

有限公司签订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地点：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伍佑生态高效农业示范园内 

（2）租赁范围：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伍佑生态高效农业示范园内世界之

窗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内北侧地块（具体四址为：东至外环防护林 ，西至康居示



范村北侧 ，南至园区外环产业大道及核心景观区东大门景观大道，北至伍冈

河）约 1,028 亩（内部由甲方实施的主要道路及主要河流面积除外），承租面积

以实测为准。 

（3）土地租赁期限：自 2014年 6 月 1 日起至 2028年 5月 31日；国家第

二轮土地承包期满后，在不违反当时的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况下，乙方有

权按照本协议约定的租金等标准续租至 2054年 5月 31日，具体续租程序依照

当时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2054年 5月 31日后乙方享有优先租赁权。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的原因 

本次变更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上市后，业务不断向全国范围拓展，该苗圃

基地距离公司目前施工较集中的工程项目（华中、华东等）所在地较远，运输

成本较高。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苗木运输成本，公司拟将投资苗

圃基地的部分募集资金 4,570.48 万元变更实施地点，将其变更到离公司工程施

工项目较为集中的江苏盐城苗圃基地实施。公司认为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使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更加符合公司的现实需要，有利于节省投资

成本，缩短项目建设周期，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公

司及全体投资者利益的最大化。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本保荐机构对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伍佑生态高效农业示范园进行了现场

核查，查阅了相关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对相关当事人进行了访谈，到盐

城市国土局盐都分局查阅了该地块土地属性等情况。经核查，铁汉生态本次募

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后拟用作苗圃建设的土地不属于基本农田，已履行了相关

的法律程序，拥有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涉及苗

圃与公司现有苗圃能够区分，具备作为募投项目进行独立管理和核算的条件；

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前后，未改变相关项目的投资方向和实质建设内

容，不会导致募投项目的实质性变更，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形；此外，公司已对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履行了必

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

规定。基于以上意见，本保荐机构同意铁汉生态本次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实施



地点的相关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的保荐意见》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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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2014.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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